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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林瑞興（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壹、引言
現代化民主國家莫不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增進人民生活福祉為施政的重要指標；欲期達到這個理想目標，單憑政府力量，難免力有未逮。所以，如何發動社會整體力量，一方面鼓勵工商企業界有錢出錢，致力興辦公益事業；一方面激發熱心人士有力出力，踴躍投入志願服務行列；二者相互呼應，妥善運用，積極協助政府推動公共事務，當是彌補政府業務不足的最佳助力。
當今社會，雖然「日頭赤炎炎，各人顧性命」（台語發音）；但是，當他人正需要你幫忙的時候，如果你能量力而為助他一臂之力，這種「利人而不損己」的作為，相信對於施受兩造皆是一件極其快樂的事情。由此可見，志願服務的弘揚推廣，應是人類互動當中，關懷互助所不可缺，更是政府施政當中，運用民力所不可無的重要議題。
貳、志願服務的發展沿革
志願服務在我國之推展自古有之；個人認為，其發展沿革應可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一）行善期：
我國最早的志願服務可說均以行善為主；例如：渴者施茶、飢者施粥、寒者施衣、人死而無力安葬者施棺，以及濟貧、修橋、舖路……等在在均是志願服務的具體表現。
（二）互助期：
回顧史實記載：家族互助的「義莊」、糧食互助的「社倉」、人際互助的「鄉約」及經濟互助的「錢會」，可以說均淵源於人類互助的情感，所展現的志願服務作為。
（三）萌芽期：
1.農業推廣體系於民國四十一年開始有「義務指導員」制度。同年救國團也開始建立志願服務體系，運用義務幹部做為推動工作之核心。
2.至於公部門推動志願服務較早的系統應屬警政部門，其將日據時代即已沿用之「義勇團」改制，於民國五十二年陸續成立「義勇消防隊」、「義勇警察隊」、「義勇交通隊」等，成為國內最早的公務機關運用志工的典範。
3.接著地方法院也於民國五十九年聘用「榮譽觀護人」，協助推動少年觀護工作。
4.此後，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於民國六十年底成立「義務服務工作團」，自六十一年三月至五月在台北市古亭區南機場展開示範性、實驗性的義務服務工作，期能發揮服務效能對該地區民眾同胞的生活環境有所改善；此一作法可以說也是我國志願服務萌芽時期具體的事實。

（四）倡導期：
1.台灣省政府社會處自民國七十一年起，為廣結民間力量協助推動社會福利工作，先後訂定「台灣省推行志願服務實施原則」及「台灣省加強推行志願服務實施方案」，以積極推展志願服務工作。又為加強民間資源的整合與運用，復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訂頒「台灣省加強推行志願服務方案」，作為賡續推展志願服務工作之依據。
2.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也在民國七十三年九月訂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實施原則」，開始召募志工在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提供服務。另為擴大志願服務層面，又於八十二年七月修正訂頒「台北市政府推展志願服務實施要點」，作為台北市政府各局處推展志願服務之依據。
3.高雄市政府則於民國七十三年開始陸續訂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人員管理要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工作團組織要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工作團幹部選舉辦法」、「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工作團幹部職掌」等，據以推展志願服務工作。
4.此後，內政部亦在民國七十八年訂定「志願服務記錄證登錄暨使用要點」，使每位志工的服務時數均得以登錄，以供作獎勵表揚之參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年九月六日訂頒「加強勞工志願服務推行要點」，作為政府推動勞工志願服務的準則。
5.另台北市又在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五日，由秉持「志願服務、捨我其誰」的有志之士，依法籌組成立「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該會係台灣第一個以「志願服務」為名成立的民間團體，自成立後，經由政府正確主導，兩者相輔相成，促使志願服務更有計畫、有步驟地陸續展開；此一階段應是我國志願服務推展的倡導時期。
（五）發展期：
1.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五日，以「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為基礎，並擴大結合熱愛志願服務的新秀，所共同籌組的「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正式成立；這是我國名副其實的第一個全國性民間志願服務團體。該會自成立以後，與「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密切配合，協力運作；對於我國志願服務的推展，如虎添翼；有關志願服務的制度規章、教育訓練及獎勵表揚……等，開始陸續建立了全國一致遵循的規範；更促使志願服務的推廣，逐漸發揚光大。
2.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八日，內政部訂定「廣結志工拓展社會福利工作─祥和計畫」，函頒省、市及縣、市政府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全面實施。自此，政府對於志願服務的任務編組、教育訓練、實施方式及獎勵表揚等開始予以統一規定，亦使志願服務工作能在有計畫、有步驟、有方法、有目標的制度下，更加逐步擴大推廣，蔚為風尚。
3.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行政院訂頒「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實施志願服務要點」；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行政院青輔會訂頒「中華民國青年參與國內地區志願服務實施要點」；此後，內政部消防署為廣結志工參與緊急救護工作，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訂頒「鳳凰計畫」；為凝結民力參與緊急救援工作，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訂頒「睦鄰計畫」。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亦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日訂頒「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團體環保義工人員及環境保護局人員遴選表揚要點」。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訂頒「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表揚文化機關（構）績優義工辦法」。
綜上所述，足以看出中央政府對於志願服務的推展，係自八十四年起才逐漸訂頒相關法令規章據以執行；而民間卻自八十一年開始即已相當活躍。
（六）興盛期：
「志願服務法」的公布施行，可視為我國志願服務推展邁向顛峰的轉捩點。相信自「志願服務法」於九十年一月二十日公布施行後，必能經由政府的主導，民間的配合，志工的嚮往，社會的響應，以及輿論的宣揚，一天比一天邁向興盛，締造佳績。
參、志願服務的發展取向
（一）普及化─擴大參與層面
志願服務的積極推動，由於志工具體的優良事蹟對社會所產生的貢獻，其無形的潛移默化，已激發一般人掀起：「別人能，何以我不能？」的熱潮而爭相參與；形成善的連鎖，溫馨的暖流；因而導致志願服務的參與層面日益擴大。
（二）多元化─拓展服務範疇
志願服務的不斷推展，為因應層出不窮的社會需求，其觸及的範疇已由原來侷限於許願、互助、做善事、修好德等，逐漸拓展其服務的領域。目前志願服務的範疇，引用「其大無外」來形容，可以說一點也不為過。
（三）專業化─講求工作方法
志願服務的持續發展，經過多年來各方面的努力經營，由於服務需求的品質不斷提昇，迫使其不得不有逐漸邁向專業化的趨勢。為提昇志願服務品質，總期志工在參與服務之際，務必接受各種不同層次的訓練，藉此得以充實專業的工作知能。
（四）倫理化─塑造倫理體系
倫理是導引人辨別「是非對錯」的規則與標準。志願服務固然是奉獻，但為確保受服務對象的安全與權益；參與志願服務者仍應堅守「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倫理守則；且這種倫理守則應該引申為一種行為體系，那就是不論是志工、督導、主管及機構，整個關係志願服務品質的層次均應遵守力行。
（五）資訊化─建構資訊網絡
志願服務法第十一條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另第十四條又規定，志工應有權利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足見推展志願服務，一方面志工為了因應廣大服務對象的不同需求，必須要有充足的資訊始能勝任；另一方面，志工為了達到「學習成長」的機會，亦務須獲得充足的資訊，才能在服務中學習，學習中成長。
（六）責任化─賦予責任要求
自從「志願服務法」公布施行後，對於志願服務的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運用單位及志工本身均有明確的責任要求，這是志願服務發展取向另一嶄新的指標。依此，志願服務雖是一種奉獻，但仍應展現負責任的態度。
（七）制度化─建立工作模式
志願服務的發展，自七十一年倡導期開始，迄今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對於教育訓練、考核評鑑、獎勵表揚、服務績效之紀錄……等，可以說政府機關鮮少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工作模式作為要求的標準。自志願服務法公布施行後，有關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課程、志願服務證、服務紀錄冊、志願服務績效認證、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志願服務獎勵…等均有統一的規定。
（八）法制化─強調依法行政
我國趕在二○○一「國際志工年」快速通過「志願服務法」，旨在希望能為志工朋友提供更多的助力及鼓舞；一方面期盼藉以提昇民眾參與志願服務的意願，推動全民共同關懷社會；另一方面更冀望能提昇志工的安全保障，增進志願服務的水準；尤更強烈要求志願服務的推展務須依法行政。
（九）國際化─迎合世界潮流
志願服務是一種全球性的服務工作，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它存在的絕對必要。志願服務的發展固然務須考慮「本土化」，要求應以順應國家民情為優先；因為國情不同，民眾對於服務的需求必然有異。但更應考慮積極推動「國際化」，力求迎合世界潮流，與其他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同樣展現優質的成效。
（十）ｅ 化─力圖創新突破
ｅ化所代表的意義至少應包括：（1）熱忱（enthusiasm），（2）尊重（esteem），（3）增長（enhance），（4）效率（efficiency），及（5）創新（enlightenment）。志願服務為求重視服務態度、尊重服務對象、創新服務內涵、增長服務方法及提高服務效率；進而提昇服務品質，真正把愛送給需要愛的人，將關懷送給需要關懷的同胞；的確務須迎合時代的變遷，力圖創新突破。
肆、結語
誓以「三心、兩意」自我期許做事、下決定、談情說愛……等，不應該三心兩意；唯個人認為參與志願服務，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如何力求「三心、兩意」，那就是說，志工參與志願服務應該：
（一）有心─絕不可居心。因為「有心」必能實事求是。
（二）用心─絕不可欺心。因為「用心」必能全心投入。
（三）恆心─絕不可隨心。因為「恆心」必能永續經營。
（四）誠意─絕不可任意。因為「誠意」必能無為無求。
（五）美意─絕不可大意。因為「美意」必能精益求精。
總之，志願服務是一種「甘願做、歡喜受」的奉獻工作，只要參與者能夠言必由衷，秉持「以服務充實人生、用關懷增添溫情」的理念全力以赴；謹守本分，絕不作秀；則其成效如何？應仍問心無愧，坦然於胸。不過，藉此要鄭重建請志工伙伴深切體認，志願服務雖是：
1.人人可參與─但未必人人能勝任；要加強訓練，培養技巧。
2.處處能展開─但未必處處有溫馨；要堅守原則，永懷真情。
3.物物可捐獻─但未必物物受歡迎；要瞭解需要，迎合需求。
4.時時生效用─但未必時時應急需；要配合時機，因時制宜。

































